


 

高速公路局纜線防竊獎勵檢舉要點第六點修正條文 

 

六、 獎勵方式： 

(一) 逕行逮捕現行犯送偵辦機關移送法辦並起訴者，每案頒發商品禮券

貳萬元。 

(二) 發現偷竊纜線，報案或協助偵辦機關逮捕現行犯移送法辦並起訴

者，每案之檢舉人及偵辦機關各頒發商品禮券壹萬元。 

(三) 向偵辦機關檢舉，提供偷竊線索，內容具體詳實因而逮捕嫌犯移送

法辦並起訴者，每案之檢舉人及偵辦機關各頒發商品禮券壹萬元。 

(四) 因纜線失竊向偵辦機關備案者，不予獎勵。但偵辦機關經查察逮捕

嫌犯移送法辦並起訴者，每案頒發商品禮券貳萬元。 

(五) 本點各款之每案係以起訴書一件為一案。如有數人共同檢舉或數個

偵辦機關共同偵辦，則商品禮券平均頒發。若案件複雜而跨本局轄

區工程處偵辦者，得提高頒發商品禮券金額；跨本局兩個區工程處

加發壹萬元，跨三個區工程處加發貳萬元，每案上限為肆萬元。 






